
課程教學大綱 

課程名稱(中文)： 民法繼承 開課單位： 法律學系 

課程名稱(英文)： Law of Succession 課程代碼：  

授課教師： 梁弘孟 
分機： 35132 

E-Mail： lawlhm@ccu.edu.tw 

學分數： 2 必/選修： 必修 開課級別： 大二 

課程概述： 

繼承法為身分法之一種，然有關財產法之基本法律規範，仍多適用。本課程旨在幫

助學生瞭解民法繼承編的法理與基礎概念。透過現行法規之體系化說明、實務運作

現況以及台灣在財產繼承方面的民事習慣之講解，並配合親屬法與繼承法理論與學

說之整理與闡述，本課程將引導學生養成批判、前導實務運作及立法取向之基礎知

識。 

教學目標： 

本課程希望能夠讓同學嫻熟身份法的架構、立法目的與法條沿革。藉著研習這一與

同學切身相關的法律，期待可以培養同學對「繼承法律與社會變遷」的關注與興趣。

並藉由實例題解說與練習，增進同學分析、解答實例題的功力，以期能觸類旁通，

打好民事法學習的基礎。 

教學方式： 
授課方式以課堂講授與實際案例討論為主。學生應熟習法條並參與課堂討論。期末

考不得參考六法全書。 

課程與系所發展目

標及學生基本能力

指標相符程度說

明： 

本課程目的在於使學生對我國民法繼承編的內涵有基礎性理解，有助於學生對於身

分法之相關法規與學理的進一步認識與應用。 

授課教師專長及研

究成果與任教科目

一致性說明： 

一、教師專長： 民法親屬、民法繼承、法律史 

二、學術專長及研究

成果與任教科目

一致性說明： 

本科目教師專研身分法與法律史，博士論文主題為身分財

產法史，亦曾發表相關領域論文，擔任本科教職應甚允當。 

成績計算方式： 平時成績 10%，期中考 40%，期末考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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